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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

發稿日期：108年 12月 3日 

發 稿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林仲斌 

聯絡電話：06-2959731  

    編號：108120301(108B28) 

南檢偵辦軍官為中共以『北平模式』吸收現役軍官案偵結起訴 

本署檢察官王聖豪偵辦前軍官任職軍官期間，為中國大陸情報機關吸收並於退伍

後發展組織，且以『北平模式』吸收現役軍官涉犯國家安全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

結提起公訴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鄭○明與鄭○文是父子，鄭○文歷任參謀本部○○○○部中校監察參謀官、

聯○○○部監察組中校參謀、聯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處長等軍中要職，並於

民國 102年 7月 2日以軍備局○○○廠中校身分退役。鄭○明係臺灣「○

○中央黨部主席」，並分別擔任「○○文化交流協會副理事長」、「財團

法人○○基金會董事」等職務，並另於大陸地區擔任「河南○○聯誼會副

會長」、「福建○○聯誼會顧問」、「中國○○文化研究會理事」等職，

長期頻繁往返兩岸及參與交流事務及活動；鄭○文退役後另任「○○主席

鄭○明辦公室主任」、「○○發展促進會理事長」、○○堂中西區分堂堂

主等職，陳○○則係鄭○文於 96年間居住新北市泰山區職務官舍之鄰居、

軍中學弟與好友，並歷任憲兵司令部少校憲兵官、○○○督察組中校督察

官、憲兵○○○○中校大隊長、憲兵○○○○處中校○○○○官、108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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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升任○○○○○組中校組長等軍中要職迄今。 

二、 鄭姓父子均明知中共與我國長期武力對峙、依陸海空軍刑法為我中華民國

之敵人，中共情工單位積極安排與我國現役軍人於第三地或大陸地區會晤

目的係為吸收我現役軍官以發展組織、從而進行刺蒐軍機等不法作為，亦

知人民不得為大陸地區行政、軍事、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立機構發

展組織，而總參二部為中共對臺情報機關，與之合作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

及利益，詎鄭姓父子竟仍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，而基於為大陸地

區公務機關發展組織之犯意，分別為下列犯行：  

(一) 鄭○明於 98年 11月 7日前不詳時間，經中共情報人員李○○要求引 

介時任聯○○○○監察組中校參謀之鄭○文，於日本東京市與李○○

及另 2名真實身分不詳之大陸地區貿易商結識餐敘，李○○即向鄭○

文表示欲瞭解鄭○文於軍中之業務職掌、臺灣軍中反台獨與士氣等情

形及對政府看法等，李○○並透過鄭○明交付鄭○文紅色瓷器花瓶 1

只（已滅失，價值不詳）及美金 1,000元之零用金，鄭○文收受後於

當地花用美金 100元後，將剩餘美金 900元於返臺後兌換為臺幣花用。 

(二) 鄭○明於 99年 10月 8日前不詳時間，經李○○明確告知其係福建 

統戰部之人員，並要求鄭○明再度安排鄭○文與其於境外第三地會面

後，鄭○明即向鄭○文明確表示上情，父子 2人乃安排於 99年 10月 8

日至 11日於新加坡與李○○及另 2名真實身分不詳之大陸地區人士會

談，會談中明確向鄭○文介紹渠等係福建統戰部人員，並向鄭○文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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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軍中經歷及職務歷練，及表達希望鄭○文有機會再引介其他軍中現

役同仁出國結識，並提及將來若中共武力犯臺，希望鄭○○能夠循「北

平模式」(指國共內戰中期傅作義將軍駐守北平時，對共軍採取不抵抗

策略)，期待鄭○文在軍中循序升遷並發揮影響力，共謀祖國統一大業，

經鄭○文應允後當場簽立「兩岸互信協議書」乙份交予李○○，李○

○再於會談後給予鄭○文美金 1萬元之見面禮、美金 1,000元之零用

金及天梭錶 1支 （價值約新臺幣 1萬元）等物予鄭○文，除於當地花

用美金 600元外，將剩餘之美金 400元於返臺後兌換為新臺幣花用，

嗣於鄭○文 102年申請退伍後，為籌措創業基金，再將上開所餘之美

金 1萬元兌換為新臺幣花用。 

(三) 鄭○文退伍後於 105年 12月 10日前不詳時間，因屢經李○○催促引

介其他軍中現職人員赴境外第三地與之結識，鄭○文因適逢陳○○（時

任憲兵指揮部○○處中校○○○○官）邀約共同於 105年 12月 10至

14日間前往馬來西亞旅遊，乃通知李○○藉機在馬來西亞吉隆坡會晤

陳○○，並引介李○○與陳○○先初步認識，李○○再交付人民幣 2

萬元予鄭○文，作為鄭○文及陳○○之旅費補貼。 

(四) 鄭○文復以視察共同投資之公司業務為名，邀約陳○○於 106年 8月

15日一同赴越南旅遊，並在越南胡志明市與李○○及另名不詳身分大

陸地區人士餐敘，其間並介紹陳○○之軍中現職身分，渠等並談及「中

國人不打中國人」、「軍中不該為台獨及美國勢力為虎作倀」等話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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李○○及另名不詳身分大陸人士再向陳○○詢問軍中士氣與是否反台

獨之立場等內容，待會談結束後，鄭○文向陳○○告知李○○係中共

高層人員，欲邀請陳○○為了兩岸和平統一大業一起努力，經陳○○

沉思良久後表示同意，鄭○文即向陳○○表示會再找機會讓陳○○與

李○○等人詳談。李○○嗣再交付鄭○文人民幣 2萬元，作為鄭○○

及陳○○上開旅遊旅費補貼。 

(五) 鄭○文再於 107年 7月間邀約陳○○赴越南，並於越南胡志明市安排

陳○○與李○○及李○○之上司「陳總」（真實姓名年籍均不詳）等

人認識，並於會談過程談及陳○○之軍職與經歷、軍中士氣、國家認

同、批判台獨思想、為兩岸統一努力等話題，「陳總」並向陳○○表

示，將來若中共武力犯臺，希望其能夠循「北平模式」之不抵抗模式，

共謀祖國統一大業，並期望他在軍中循序升遷並發揮影響力等內容。

嗣「陳總」再交付一紙信封（內含 100張面額為 100元之美金，共計

美金 1萬元）予陳○○作為見面禮，並贈送一支天梭錶予陳○○，另

由李○○交付鄭○文及陳○○1人美金 1,000元作為該次旅費補貼。鄭

○文嗣再於 108年 2月間，以大陸通訊軟體，將陳○○之最新軍職調

動情形回報予李○○知悉。 

二、 核被告鄭姓父子2人之所為，均係違反108年7月3日修正公布前之國

家安全法第2條之1之規定，而涉有同法第5條之1第1項之發展組織

罪嫌 



5 

 

三、 不法所得繳回: 被告鄭○文繳回之610,740元(天梭錶已滅失)、陳

○○繳回扣案之天梭錶一支等犯罪所得。 

四、 具體求刑: 被告鄭○文身為國家長期培育之高階軍官，被告鄭○ 

明亦知其子鄭○文長年受國軍培育，詎渠等竟僅因個人私利，即為

大陸地區官員所吸收，被告鄭○文並進而協助大陸地區官員吸收我

國現役軍人而發展組織，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破壞部隊紀律，對國

家之忠誠度蕩然盡失 ，且北平模式無異於要求保家衛國之軍官於

敵軍來犯時投降，其行徑與陣前叛逃並無二致，惡性頗重，雖渠等

事後尚能坦承犯行，並於偵查中均自白犯罪及繳回不法所得等情，

然仍不宜輕判，是請就被告鄭○文部分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，另被

告鄭○明部分量處有期徒刑3年，以示懲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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